
 

 

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赎回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个人投资者需携带： 
¾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（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

兵证、武警证、港澳台地区个人投资者须

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合法居住或合

法工作的证件）原件及复印件； 

机构投资者需携带： 
¾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¾ 预留印鉴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T+5日）内，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赎回款项
划到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内 

（T+2日）投资者可到直销中心查询赎回结果

（T+1日）注册登记人对 T日的赎回申请进行确认

（T日）投资者需填写《交易类业务申请书》 
¾ 个人签字或盖章 

¾ 机构签章并加盖预留印鉴章 
¾ 表单索取方式：柜台领取、邮寄、网站下载 
¾ 如需撤单，须在 T日 15：00之前，再填写《交易类业务申请书》，

连同当日赎回申请回执，到直销中心申请撤单。 

 

 

 
注意事项： 

1. 投资人在交易日（T日）15:00 以前的赎回申请以 T日赎回价格计算赎回金额；若基金存在冻结情况，

则基金份额冻结的部分不接收赎回申请； 

2. 投资者的交易帐户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，不允许超额赎回；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500 份，赎回后

所剩余的基金单位余额低于 500 份，则余额部分将随本次赎回自动一并赎回； 

3. 投资者在申请赎回时，须对如果出现巨额赎回时，自己的赎回申请是否继续顺延作出选择，即选择“取

消”还是“顺延”。如果选择“取消”，则其顺延部分赎回申请自动取消；如果选择“顺延”，则其赎

回申请自动顺延。如投资者未作出任何表示，则本公司默认为顺延赎回。 


